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省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省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金额

31.405668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

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资金分配金额 31.405668

万元。对低保户进行每户每月按标准补助，合计发放金额

31.405668 万元。

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农村低保户的补

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

线民生保障。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低保户补助金，合计

发放金额为 31.405668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市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市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64373 元，依法

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

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3 年市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64373 元。对困

难群众按文件标准救助，合计发放金额 64373 元。

4.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5.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困难群众临时救助，低

保金合计发放金额为 64373 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市财政社会救助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市财政社会救助工作经费分配 22000 万元，依法依规

将经费对民政对象核查中所需物品及有关费用，有力促进了

对民政对象核查的有序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76 分，良好。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3 年市财政社会救助工作经费分配 22000 万元。下拨

给各镇（街）用于民政对象核查工作经费 2200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民政对象核查的

工作。

2、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下拨给各镇（街）用于民政对象核查工作经费 22000

元，有利于发现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找到有效办法，更

好的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



一、基本情况

2024年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金额2860万元，

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金额2860万元。

对孤儿，低保，特困等群体按文件标准救助，合计发放金额

2860 万元。

6.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7.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孤儿，低保，特困等困

难群众发放金额为 2860 万元。



（四）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省级流浪乞讨救助及未成年人保护基础设

施建设补助预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妃妃

联系电话：0751-2267345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4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省级流浪乞

讨救助及未成年人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预算资金的通知》

（粤财社〔2023〕347 号）文件，该项资金共 12 万元，计划

用于：（1）进一步完善配备新丰县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

（2）对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开展道路铺设、

围墙建设及其他为更有助于该中心运营管理和使用而开展

的工程建设等；（3）支付前期因建设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安置中心而产生的各类费用。按相关标准及规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进一步完善配备新丰县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

备、开展更有助于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运营管

理和使用的工程（如二次装修及绿化工程，道路铺设设计、

门锁增设等），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完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22024 年省级流浪乞讨救助及

未成年人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预算资金已使用 12000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提升了我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管理工作水平和保

证新建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更便于管理和运

营，购置新丰县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实施相关建设工程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窗帘

购置及安装费用，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并验

收合格。

（2）通过支付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内部

道路红线测绘服务，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并

验收合作，为内部道路铺设提供了测绘服务。

（3）通过支付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门禁

增设项目预算编制服务，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施工建设工

作，并验收合作，为门禁增设项目提供了编制服务。

（4）通过支付新丰县流浪乞讨救助安置中心门禁增增

设项目工程款，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并验收

合作，提升了安置中心的硬件设施，更符合现阶段的救助工

作需要。

（5）通过支付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二次

装修及绿化工程施工进度款，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施工建设

工作，并验收合作，进一步完善配备新丰县救助管理机构设

施设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民政对象核查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4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民政对象核查费资金分配 2.6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费对民政

对象核查中所需物品及有关费用，有力促进了对民政对象核

查的有序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77 分，良好。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民政对象核查费资金分配 2.6 万元。其中委托韶关市晨

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新丰县七个镇街开展对低保户第三

方核查，费用 24284 元；到仁化县开展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动态管理交叉检查核查办公费用 1716 元；合计 260000 元。

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民政对象核查的工

作。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委托韶关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新丰县七个镇



街开展对低保户第三方核查，费用 24284 元，有利于

发现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找到有效办法，更好的

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资金分配金额 646 万元，依

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资金分配金额 646 万元。对

低保户进行每户每月按标准补助，合计发放金额 646 万元。

8.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农村低保户的补

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

线民生保障。

9.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低保户补助金，合计

发放金额为 646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城镇低保县级配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4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城镇低保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27 万元，依法依规将

经费用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城镇低保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27 万元。对低保户进

行每户每月按标准补助，合计发放金额 6.680212 万元。

10.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24%，如期完成对城镇低保户的补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11.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低保户补助金，合计

发放金额为 6.680212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低保户污水处理费补贴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4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低保户污水处理费补贴资金分配金额 2.688 万

元，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6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低保户污水处理费补贴分配金额 2.688 万元。对

280 户低保户进行每户每月 8 元的污水处理费补助，合计发

放金额 2.5808 万元。

1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6.00%，如期完成对低保户的污水处

理费补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1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 280户低保户污水处

理费补贴，合计发放金额为 2.5808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临时救助县级配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临时救助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20 万元，依法

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

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临时救助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20 万元。对 1

户困难群众按文件标准救助，发放金额 4.637704 万元。

14.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23.19%，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

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

线民生保障。

15.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 1 户困难群众临时救

助，发放金额为 4.637704 万元。

（五）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民政对象核查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民政对象核查费资金分配 15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费对民政

对象核查中所需物品及有关费用，有力促进了对民政对象核

查的有序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76 分，良好。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民政对象核查费资金分配 15 万元。其中委托韶关市晨

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新丰县七个镇街开展对低保户第三

方核查费用 78466 元；特困供养人员服务评估费用 11000 元；

下拨给各镇（街）用于民政对象核查工作经费 25500 元；民

政对象核查工作费（核查办公耗材、民政对象宣传资料、外

出交流学习培训）35034 元等民政核查经费合计 15000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民政对象核查的

工作。



2、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委托韶关市晨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新丰县七个镇

街开展对低保户第三方核查，费用 78466 元，有利于发现低

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找到有效办法，更好的保障困难群众

的生活。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农村居民低保配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4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农村低保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336.54 万元，依法依

规将经费用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4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农村低保县级配套资金分配金额 336.54 万元。对低保

户进行每户每月按标准补助，合计发放金额 336.54 万元。

16.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农村低保户的补

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

线民生保障。

17.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低保户补助金，合计

发放金额为 336.54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农村特困供养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农村特困供养资金分配金额 210 万元，依法依规

将经费用于我县农村特困供养对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县特困供养人员应保尽保，应救

尽救。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3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农村特困供养资金分配金额 210 万元。对 1036

户农村特困人员进行每月按标准补助，按时足额发放救助供

养金，合计发放金额 204.58545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7.42%，如期完成对农村特困人员的补

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

保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 1036 户农村特困人员

补助金，合计发放金额为 204.58545 万元。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特困供养人员非合规医疗费用政府兜底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特困供养人员非合规医疗费用政府兜底资金分

配金额 52.3444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城乡特困供

养对象,落实特困供养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切实加强特困供养人员护理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2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经费分配金额52.3444万

元。对全县城乡特困人员就医医疗费用进行兜底，医疗机构

垫付部分拨付给医疗机构，个人自费部分按金额补助，按时

足额发放，合计发放金额 52.297579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城乡特困人员非合规

医疗费用政府兜底的补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

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特困人员协议照料人

照料护理经费，合计发放金额为 52.297579 万元。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经费分配金额 100 万元，

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城乡特困供养对象,落实特困供养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切实加强特困供

养人员护理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2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经费分配金额 100 万元。

对全县城乡特困人员协议照料人按标准补助，按时足额发

放，合计发放金额 52.957565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52.96%，如期完成对城乡特困人员协议

照料人的补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

实底线民生保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特困人员协议照料人

照料护理经费，合计发放金额为 52.957565 万元。



四、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特殊困难群体春节慰问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特殊困难群体春节慰问费资金分配 50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

费用于困难群众，体现政府关怀，保证困难群众春节基本生

活需求,确保困难群众过个祥和温暖的春节,有利于社会和

谐与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76 分，良好。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特殊困难群体春节慰问费资金分配 50 万元。其中下拨

新丰县七个镇街慰问金 280200 元；购买防寒服 151650 元；

购买米、花生油 33180 元等特殊困难群体春节慰问费资金合

计 484990.6 元。



4.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如期完成对民政对象核查的工

作。

5.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下拨给新丰县七个镇街慰问经费 250800 元，有利于

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金额231万

元，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金额231万

元。对困难群众按文件标准救助，合计发放金额 229.08 万

元。

18.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19.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合

计发放金额为 229.08 万元。

（六）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省级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

项目单位：（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省级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资金 49.1809 万元，

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省级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资金 49.1809 万元。

对困难群众按文件标准救助，合计发放金额 49.1809 万元。

20.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21.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合

计发放金额为 49.1809 万元。

（七）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中央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

项目单位：（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碧芬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中央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补助资金 166.7191

万元，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困难群众,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生保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1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中央下达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新丰县补助资金 166.7191

万元。对困难群众按文件标准救助，合计发放金额 166.7191

万元。

2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底线民

生保障。

2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给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合

计发放金额为 166.7191 万元。



（八）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中央财政困难群众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许丰珍

联系电话：0751-228593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补助资金金额309万元分配给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依法依规将经费用于我县农村特困供养

对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县特

困供养人员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3 分，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补助资金 309 万元。对 1036

户农村特困人员进行每月按标准补助，按时足额发放救助供

养金，合计发放金额 309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如期完成对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员的补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落实

底线民生保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通过新丰县农村商业银行或其他银行发放给 1136 户农

村特困人员补助金，合计发放金额为 309 万元。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下达 2023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

查工作经费的通知》（韶财社〔2023〕77 号）要求，市下达

我县 2023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 72700 元，

其中我县有市级行政区划界线 4 条，分别为韶关-清远市级

行政区域界线，全线共长 71.12 公里，埋设界桩 3 颗；韶关

-广州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33.91 公里，埋设界桩 5

颗；韶关-惠州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61.77 公里，埋

设界桩 2 颗；韶关-河源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170.48

公里，埋设界桩 7 颗。参照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维护标准，

界线管理维护 200 元/公里，界桩管理维护 300 元/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3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绩效自评

85 分，自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3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主要用于

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定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加强行政区

域界线管理，做好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日常维护工



作，按我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将费用支付到镇（街）或第三

方账户，确保资金使用到位。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区

域界线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7 号）相关

要求，各县（市、区）之间以及镇（乡）之间的行政区域界

线管理经费纳入县（市、区）政府财政预算。各级民政部门

要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定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加强行政

区域界线管理，做好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日常维护工

作，巩固勘界成果，促进边界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

项资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4.6434 万元，为约 9 名符合助学条件

的散居孤儿发放助学金，每名孤儿 1 万元。中央资金下拔后，

由我县财政局设立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助学金的拔付，

由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做好拔款计划，由会计审核，分管副

局长审批，县财政局审批后，拔付到孤儿监护人或者孤儿本

人的个人银行存折（卡）。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支出 4.6434 万元，用于孤儿助学金发放，保障孤儿 9

人，解决孤儿读书问题。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对孤儿助学金发放按标准执行。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助考上普通全日制本科、专科等学校的孤儿完成学

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度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

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2024 年在职行

政村“两委”干部补贴标准逐步提高到人均每月不低于 3500

元。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为村“两委”干部的 1/4,

即人均每月 875 元。省、市、县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

的分担比例为 6：3：1，我县 141 个行政村纳入省、市财政

补贴范围，社区不纳入补贴范围，全县 141 个行政村，每个

行政村享受省、市财政补贴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423 人，全县 18 个社区，每个居务监督委员会

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54 人，社区不纳入省、市财政补

贴范围，需我县财政全额负担。我县 2024 年度居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补贴共 567000 元，主要用于新丰县 2024 年居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过将补贴发放到我县居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个人账户，加大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力度，

进一步提高行政村“两委”以及居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水平，

加强我县居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4 年度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绩效自评 82 分，自

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度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主要用于新丰县

2024 年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过数字财政系

统接收单位的财政资金代发直接发放至我县居务监督委员

会成员个人账户，确保补贴发放到位。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我局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

工作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严格按照标

准发放我县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经费保障，提高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工作积极性，加强我

县居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居务监督委员会作

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支出由我局财务、会计人员核

实相关材料，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进行拨付。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2022-2025 年提高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粤财社

〔2021〕325 号）、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1〕1 号）。

为我县重度残疾发放补贴。进一步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和困

难残疾人发放补贴发放制度，不仅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

建设的需要，也是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要求，

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宗旨所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6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 270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每人每月 202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 100%，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制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

设。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按月支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确

保每月资金发放到位，更好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建立

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省财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预算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

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2024 年在职行

政村“两委”干部补贴标准逐步提高到人均每月不低于 3500

元。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为村“两委”干部的 1/4,

即人均每月 875 元。省、市、县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

的分担比例为 6：3：1，我县 141 个行政村纳入省、市财政

补贴范围，社区不纳入补贴范围，全县 141 个行政村，每个

行政村享受省、市财政补贴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423 人，全县 18 个社区，每个居务监督委员会

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54 人，社区不纳入省、市财政补

贴范围，需我县财政全额负担。我县 2024 年省财级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补助预算资金 1776600 元，主要用于新丰县

2024 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过将补贴发放

到我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个人账户，加大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力度，进一步提高行政村“两委”以及村务监督委员

会的工作水平，加强我县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4 年省财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预算资金绩效

自评 82 分，自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省财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预算资金主要

用于新丰县 2024 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

过数字财政系统接收单位的财政资金代发直接发放至我县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个人账户，确保补贴发放到位。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我局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

工作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严格按照标

准发放我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经费保障，提高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工作积极性，加强我

县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

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支出由我局财务、会计人员核

实相关材料，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进行拨付。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财政残疾人两项补贴和精神障碍康复服

务项目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2022-2025 年提高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粤财社

〔2021〕325 号）、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1〕1 号）。

为我县重度残疾发放补贴。进一步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和困

难残疾人发放补贴发放制度，不仅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

建设的需要，也是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要求，

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宗旨所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6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 270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每人每月 202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 91.67%，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制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

设。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按月支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确

保每月资金发放到位，更好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建立

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

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2024 年在职行

政村“两委”干部补贴标准逐步提高到人均每月不低于 3500

元。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为村“两委”干部的 1/4,

即人均每月 875 元。省、市、县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

的分担比例为 6：3：1，我县 141 个行政村纳入省、市财政

补贴范围，社区不纳入补贴范围，全县 141 个行政村，每个

行政村享受省、市财政补贴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423 人，全县 18 个社区，每个居务监督委员会

成员职数为 3 人，全县共 54 人，社区不纳入省、市财政补

贴范围，需我县财政全额负担。我县 2024 年市级村务监督

委员会成员补助资金共 1598940 元，主要用于新丰县 2024

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过将补贴发放到我

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个人账户，加大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

障力度，进一步提高行政村“两委”以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

工作水平，加强我县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4 年市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资金绩效自评 82

分，自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市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新

丰县 2024 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生活补贴发放，通过数字

财政系统接收单位的财政资金代发直接发放至我县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个人账户，确保补贴发放到位。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我局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

工作的通知》（粤财行〔2021〕9 号）文件要求，严格按照标

准发放我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经费保障，提高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工作积极性，加强我

县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

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支出由我局财务、会计人员核

实相关材料，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进行拨付。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级区划地名管理项目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2024 年市级区划地名管理项目经费》韶财社〔2024〕

131 号文要求，市下达我县 2024 年市级区划地名管理项目经

费8550元，其中韶关市与广州市行政区域界线涉及2个县(区),

即韶关市的新丰县，广州市的从化区。全线长 33.91 公里，共埋

设界桩 6 颗，含 2 个三交点，分别是广韶清三交点(44010218S)

和广韶惠三交点(44010213S)。项目经费用于第一次市级联席会

议和第五轮行政界线联检工作使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4 年市级区划地名管理项目经费绩效自评 85 分，自

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市级区划地名管理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韶关市与广州

市行政区域界线涉及 2 个县(区),即韶关市的新丰县，广州

市的从化区。全线长 33.91 公里，共埋设界桩 6 颗，含 2 个

三交点，分别是广韶清三交点(44010218S)和广韶惠三交点

(44010213S)。项目经费用于第一次市级联席会议和第五轮



行政界线联检工作使用。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区域界

线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7 号）相关要求，各

级民政部门要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定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加

强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做好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日常维护

工作，巩固勘界成果，促进边界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潘雯雯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根据《 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

作经费的通知》韶财社〔2024〕63 号文要求，市下达我县

2024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 72700 元，其中

我县有市级行政区划界线 4 条，分别为韶关-清远市级行政

区域界线，全线共长 71.12 公里，埋设界桩 3 颗；韶关-广

州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33.91 公里，埋设界桩 5 颗；

韶关-惠州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61.77 公里，埋设界

桩 2 颗；韶关-河源市级行政区域界线，全线长 170.48 公里，

埋设界桩 7 颗。参照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维护标准，界线

管理维护 200 元/公里，界桩管理维护 300 元/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4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绩效自评

85 分，自评等级良。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市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检查工作经费主要用于

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定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加强行政区



域界线管理，做好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日常维护工

作，按我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将费用支付到镇（街）或第三

方账户，确保资金使用到位。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区

域界线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7 号）相关

要求，各县（市、区）之间以及镇（乡）之间的行政区域界

线管理经费纳入县（市、区）政府财政预算。各级民政部门

要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定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加强行政

区域界线管理，做好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日常维护工

作，巩固勘界成果，促进边界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

项资金（儿童福利类项目）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5.4 万元，为约 8 名符合助学条件的散

居孤儿发放助学金，每名孤儿 1 万元。中央资金下拔后，由

我县财政局设立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助学金的拔付，

由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做好拔款计划，由会计审核，分管副

局长审批，县财政局审批后，拔付到孤儿监护人或者孤儿本

人的个人银行存折（卡）。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支出 3.6066 万元，用于孤儿助学金发放，保障孤儿 8

人，解决孤儿读书问题。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66.79%，对孤儿助学金发放按标准执

行。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助考上普通全日制本科、专科等学校的孤儿完成学

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殡葬服务设施工程“长青计划”——镇级公益性安

葬（放）设施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赵苑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殡葬服务设施工程“长青计划”——镇级公益性

安葬（放）设施资金额度为 100 万元，实际支出 254400 元，

推进镇级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提高殡葬公共服务设施

供给。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支出 254400 元，用于梅坑镇福满塘生态公墓和丰城镇

龙文村生态公墓建设项目的设计费。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25.4%，提高殡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

推进殡葬改革，减轻群众负担。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计划将该笔资金用于丰城街道、梅坑镇、黄磜镇三个镇



级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的测绘、勘察、设计等费用，已支

付 25.44 万元，用于梅坑镇福满塘生态公墓和丰城镇龙文村

生态公墓建设项目的设计费，推进镇级公益性安葬（放）设

施项目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葬需求。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殡葬宣传及特殊遗体处理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4.37 万元，用于殡葬宣传，摈弃陈规

陋习，增强绿色、环保殡葬新理念，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环

保、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和特殊遗体处理经费等殡葬事业

工作经费以及刑事案件、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意外事

件造成应由困难群体负担且无能力支付的殡葬费用（接运、

冰冻、火化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殡葬宣传及特殊遗体处理经费支出 4.338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27%，推进我县殡葬事业发展，推

进殡葬改革顺利推进，提供更好的殡葬服务。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用于殡葬宣传，摈弃陈规陋习，增强绿色、环保殡葬新

理念，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和



特殊遗体处理经费等殡葬事业工作经费。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活动及未成年人保

护活动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0.9 万元，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关爱

活动。坚持把实现和维护儿童权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农村

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2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支出 0.89997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99%，有效解决当前部分农村留守

儿童面临的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失

学辍学、无户籍、家庭生活困难等现实问题。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关爱保护

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部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无人监护、



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失学辍学、无户籍等现实

问题及时响应并解决。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婚姻登记工本费、服装费、婚姻宣传活动经费、

婚姻登记服务提升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1.6 万元，进一步规范全县婚姻登记和

婚姻服务工作，全面提高全县婚姻登记工作水平和婚姻服务

质量。用于开展婚姻服务，为婚姻当事人提供方便，能确保

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周到、全面、细致的服务。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婚姻登记证件、婚姻登记服装、完善婚姻服务及质量支

出 1.599985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99%，为规范我县婚姻登记和婚姻

服务工作，确保严格执法、文明服务，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开展婚姻服务，为婚姻当事人提供方便是婚姻登记机关

的一项工作职责，基本工作经费保障，能确保为婚姻当事人



提供尽可能周到、全面、细致的服务。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2022-2025 年提高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粤财社

〔2021〕325 号）、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1〕1 号）。

为我县困难残疾发放补贴。进一步建立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制度，不仅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与

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本

质要求，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宗旨所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6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 202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 55.58%，建立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制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

设。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按月支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确保每月资金发放到

位，更好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与

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社会组织管理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刘佳欢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社会组织管理经费资金额度为 3 万元，实际支出

3 万元，依法依规办理了社会组织登记业务，开展了年报审

查、双随机抽查等监管工作，有力促进了我县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 年社会组织管理经费资金额度为 3 万元，实际支出

3 万元，其中委托韶关市新审会计师事务所对社会组织实施

注销清算审计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共计 3000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100%，如期完成了依法依规办理社会

组织登记业务，开展年报审查、双随机抽查等监管工作，促

进我县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预期总体目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委托韶关市新审会计师事务所对社会组织实施注

销清算审计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共计 30000 元，切实减轻



社会组织运行负担，同时通过审计发现问题督促社会组织进

行整改，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2、本年度资金安排 61.56万元，《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和《韶关市民政局 韶关市财

政局关于提高我市 2024 年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

2024年为我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 1484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3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支出 9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4.62%，为我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

基本生活保障金。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建立全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发放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困境儿童

这个特殊困难群体的关怀。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新丰县社会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提升

工程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67311



填报日期：2023 年 3 月 15 日

一、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资金评价年度的资金额度、资金分配方式、主

要用途和绩效目标等情况。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7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2022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

社会福利事业（儿童福利）专项资金 97 万元，用于支付新

丰县社会福利院（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提升工程预付款

267227.11 元、用于支付新丰县社会福利院（未成年救助保

护中心）提升工程设计费 20000 元、用于支付新丰县社会福

利院（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提升工程造价咨询费 4500 元。

用于支付新丰县社会福利院（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提升工

程监理费 24753 元。用于支付新丰县社会福利院（未成年救

助保护中心）热水工程结算款 91708 元。用于支付新丰县社

会福利院（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提升工程结算款 511047.43

元

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95%，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县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能切实保障受救助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对受助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帮助和精神关怀，教育、引

导受助未成年人重返家庭，融入社会，进而促进受助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才博

联系电话：2296151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2022-2025 年提高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粤财社

〔2021〕325 号）、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1〕1 号）。

为我县重度残疾发放补贴。进一步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发放制度，不仅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

也是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要求，更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宗旨所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6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 27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 74.49%，建立全县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

制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设。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按月支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确保每月资金发放到

位，更好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与

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新丰县社工督导中心”建设及运营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新丰县社工督导中心”

建设及运营经费 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1.992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社工督导中心日常办公

用品、设施设备、宣传费用、下乡费用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运行等相关支出 7.2468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提高全县社工队伍政治素养、熟悉政策法规、提升社工

的服务能力及业务水平，同时发挥社工督导中心及时调度、

指导、监督、考核指挥棒作用，服务于各社工站和双百社工。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新丰县督导中心日常运营所需办公

用品购买、组织召开相关会议所需费用、督导检查各镇（街）

社工站的交通差旅补助等。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津贴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津贴

16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160.433 万元，该

笔资金主要用于对本县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津贴资金

已使用 160.433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发放高龄老人津贴提高老年人优待水平，完善老年

人社会保障体系，体现政府对高龄老人的关怀，促进老年事

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对本县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高

龄津贴。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粤民发

〔2020〕7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

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

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

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文件，我局

积极实施全县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使用该笔资金拨付梅坑

镇敬老院围墙改造提升工程质保金，同时，为保障新丰县（马

头）区域性敬老院新建项目的安全使用，2022 年马头镇人民

政府启动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复工



程，于 2024 年拨付完结算款和质保金；为部分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购买场地保险及进行宣传广告制作等，以进一步满足

我县老年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为提高我县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2024年使用该笔资金拨付马

头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质保金以及沙田镇、马头镇、黄磜

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监理费，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

境，减少意外风险，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来开展并

推进相关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我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

护能力和集中供养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

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资

金下达文件为《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预算的通知》

（韶财社〔2023〕123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

复工程和拨付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围墙改造提升工程质保

金，可以进一步保障院内设施安全和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助于提高我县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使用该笔

资金为部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购买场地保险及进行宣传广

告制作，能更好满足我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他们提

供更加舒心舒适的养老环境；同时使用该笔资金拨付马头镇

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质保金以及沙田镇、马头镇、黄磜镇居

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监理费，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减

少意外风险，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

因此使用该笔资金所开展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职能，

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3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34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3 年使用了 26.769651 万元、于

2024年使用了 7.230349万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

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新丰县马头镇居家

适老化改造工程质保金，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围墙改造提升

工程质保金，新丰县敬老院广告制作安装，丰城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宣传制作，购买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丰

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场地保险费用，以及支付新丰县沙田镇、马头镇、黄

磜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监理费。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支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新建、改

扩建和设施设备配置，强化消防安全整治，提升照护服务、

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力；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建设发展，加强公办养老机构护理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

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培育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组织和机构，扩大有效供给；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和经济困难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家庭养老床位建

设发展，支持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

程，支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新建、改扩建和设

施设备配置，提升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力。

目标 2：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培育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扩大有效供给。

目标 3：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已使用

完毕。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实施 2 家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

（2）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复

工程验收合格，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围墙改造提升工程验收

合格，新丰县马头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验收合格；

（3）各级工作任务及时完成；

（4）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效益实现情况：

（1）进一步加强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2）持续提升了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

供养能力；

（3）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质保

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约风险。

（2）通过支付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围墙改造提升工程

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约风险。

（3）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

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

约风险。



（4）通过支付新丰县敬老院广告制作安装费，进一步

增添了爱老、敬老氛围，同时也为敬老院增添了更多色彩。

（5）通过支付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宣传制作费，

在中心内部及周围大力弘扬了爱老、敬老意识，起到了很好

的宣传作用。

（6）通过购买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丰城街道

西区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等场地保险费，可以降低中心运营风险，有效应对

意外事件。

（7）通过支付新丰县沙田镇、马头镇、黄磜镇等居家

适老化改造工程监理费，完成了我局与监理公司的合同约

定，杜绝了违约风险。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

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

比例

1
新丰县马头镇居家适老化改

造工程质保金
10,588.35 14.64%

2
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围墙改

造提升工程质保金
4,707.00 6.51%

3 新丰县敬老院广告制作安装 5,938.00 8.21%

4
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宣传制作（辉煌广告）
1,478.00 2.04%

5 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140.00 1.58%



宣传制作（一家广告）

6
购买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场地保险费用
9,900.00 13.69%

7

购买丰城街道西区社区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场地保险费

用

5,400.00 7.47%

8
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场地保险费用
5,400.00 7.47%

9
新丰县沙田镇居家适老化改

造工程监理费
4,224.00 5.84%

10
新丰县马头镇老年人适老化

改造工程监理费
9,808.00 13.57%

11
新丰县黄磜镇居家适老化改

造工程监理费
12,144.00 16.80%

12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经

费（结算款和质保金）

1,576.14 2.18%

合

计
72,303.49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3年第二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

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的支出符合预算的开

支内容和范围。资金的支出与预算内容、性质、用途基本相



符，支出符合各级财政部门有关财务支出制度以及本单位财

务制度的有关办法、规定。本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省财政“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

工程”项目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3 年省财政“广东兜

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项目资金 7.2468 万元，该

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7.2468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

于社会工作服务站（点）运行等相关支出。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运行等相关支出 7.2468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推动社工站（点）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建设，打造

服务项目品牌，建成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服务

需求、具有新丰特色的兜底民生服务体系。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拨付 2024 年 1-3 月新丰县双百社工

绩效资金 7.2468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3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二次

分配）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粤民发

〔2020〕7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

（粤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

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文件，

我局持续实施全县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为提升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力，

2022年马头镇人民政府启动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

坡、挡土墙修复工程，于 2024 年拨付完结算款和质保金；

对丰城、马头、沙田、回龙、遥田镇等敬老院开展消防整改



工作，以提高我县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为提高我县

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2024年使用该笔资

金拨付梅坑镇适老化改造工程结算款和监理费，通过改善老

年人的居住环境，减少意外风险，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和

舒适度。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3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

助资金（二次分配）”来开展并推进相关工作，从而进一步

强化我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供养能力、更

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

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3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二次分配），资金下达文件为《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二次分配）的通知》（韶

财社〔2023〕52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

复工程和开展敬老院消防整改工作，可以进一步保障院内设

施安全和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助于提高我县养老服务机



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使用该笔资金实施梅坑镇适老化

改造工程，能为我县梅坑镇特殊困难老年人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因此使用该笔资金所开展

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职能，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3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3年省级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二次分配）135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3

年使用了 184.183126 万元、于 2024 年使用了 33.816874 万

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

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新丰县（马头）区

域性敬老院、遥田镇敬老院、回龙镇敬老院、丰城街道敬老

院、沙田镇敬老院的消防整改以及新丰县梅坑镇适老化改造

工程项目监理费和结算款。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提升养老服务机构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

中供养能力；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加强公

办养老机构护理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提高养老机构消防安

全防范能力。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

升工程，支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新建、改扩



建和设施设备配置，提升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

力。

目标 2：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目标 3：支持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升级改造和按照国家工

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针对重大风险隐患

进行整改，提高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3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补助资金（二次分配）已使用完毕。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对 5家敬老院开展消防整改；

（2）对 34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

（3）增加停车位 18个；

（4）新丰县梅坑镇适老化改造工程项目验收合格；

（5）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复

工程验收合格；

（6）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了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

（7）项目验收完成及时拨付有关资金。

效益实现情况：

（1）进一步提升了养老机构防范消防安全风险能力；



（2）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供养能力得

到进一步强化。

（3）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梅坑镇适老化改造工程结算款结

算款和监理费，顺利完成了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并验收合

格。

（2）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遥田镇

敬老院、回龙镇敬老院、丰城街道敬老院、沙田镇敬老院的

消防整改经费，提高了我县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3）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

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

约风险。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

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

比例

1
新丰县梅坑镇适老化改造工

程结算款
270,227.93 79.91%

2
新丰县梅坑镇适老化改造工

程项目监理费
7,859.00 2.32%

3 沙田镇敬老院消防整改 12,856.00 3.80%

4 丰城街道敬老院经费--消防 7,330.00 2.17%



整改

5
回龙镇敬老院经费--消防整

改
10,000.00 2.96%

6
遥田镇敬老院经费--消防整

改
7,500.00 2.22%

7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经费--消防整改
16,957.50 5.01%

8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经

费（结算款和质保金）

5,438.31 1.61%

合

计
338,168.74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3 年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二次分配）的支出符合预算的开支内容和范围。资金的支

出与预算内容、性质、用途基本相符，支出符合各级财政部

门有关财务支出制度以及本单位财务制度的有关办法、规

定。本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的通知》（粤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

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

56号）文件，我局积极实施新丰县省级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建设，以进一步满足我县老年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需求。因此，在 2024 年，我局使用该笔资金完成了新丰

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工程，拨付了新丰县丰城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度款 80%、马头镇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资金、新丰县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质保金等。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3 年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

金”来开展并推进相关工作，从而持续推进新丰县省级示范



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以进一步满足我县老年人的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

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资金，资金下达文件为《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级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资金的通知》（韶财社〔2023〕151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了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工

程，拨付了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度

款 80%、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资金、新丰

县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质保金

等，能更好满足我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他们提供更

加舒心舒适的养老环境。

因此使用该笔资金所开展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职能，

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3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资金 113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3 年使用了

45.073664万元、于 2024年使用了 66.946093万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了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进度款 80%，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改造建设项目购买预制水泥房费用，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改造建设项目资金，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

造建设项目预算编制服务，新丰县丰城街道敬老院基础设施

建设经费，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工程经

费，新丰县部分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广告制作及安装

服务费（第一批），新丰县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质保金。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实施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

作。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实施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资金已使用 112.019757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实施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工程、



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

（2）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验收

合格，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验收合格；

（3）各级工作任务及时完成；

（4）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效益实现情况：

（1）进一步加强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2）对养老体系建设工作发挥持续性的影响。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进度款，使得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建设效果良好。

（2）通过支付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

设项目购买预制水泥房费用，完成了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改造建设项目预制水泥房建设工作。

（3）通过支付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

资金，完成了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工

作。

（4）通过支付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建

设项目预算编制服务费，完成了该项目的预算编制工作。

（5）通过支付新丰县丰城街道敬老院基础设施建设经

费，完善了丰城街道敬老院的基础设施，提升了养老服务质

量。



（6）通过支付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

工程经费，完成了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工

程建设工作。

（7）通过支付新丰县部分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广告制作及安装服务费（第一批），完成了部分居家养老服

务站标识牌、制度牌、文化宣传墙的制作与安装。

（8）通过支付新丰县丰城街道东瓜坑社区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约风险。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

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

比例

1

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度款

80%

354,742.00 52.99%

2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购买

预制水泥房费用

114,804.00 17.15%

3
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改造建设项目资金
135,571.27 20.25%

4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预算

编制服务

2,329.60 0.35%



5
新丰县丰城街道敬老院基

础设施建设经费
11,580.00 1.73%

6
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提升工程经费
31,020.00 4.63%

7

新丰县部分村（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广告制作及安

装服务费（第一批）

4,730.00 0.71%

8

新丰县丰城街道东瓜坑社

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质保金

14,684.06 2.19%

合

计
669,460.93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的支出

符合预算的开支内容和范围。资金的支出与预算内容、性质、

用途基本相符，支出符合各级财政部门有关财务支出制度以

及本单位财务制度的有关办法、规定。本项目资金支出合理、

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

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3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

向）资金 25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0.437 万

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经

评估为完全失能等级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其因

收入水平较低而无法负担集中照护支出的差额部分给予补

助（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员已经通过基金支付基本

护理服务费用的，不纳入救助范围）。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资金已使用 0.437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初步满足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集中照护服务需求，明显减轻其家庭照护压力，切实增强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经

评估为完全失能等级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其因

收入水平较低而无法负担集中照护支出的差额部分给予补

助。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

改造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的通知》（粤

民发〔2020〕7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

东省“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

通知》（粤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

进公办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文件，我局积极实施全县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为保障新丰

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新建项目的安全使用，2022 年马头

镇人民政府启动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

修复工程，于 2024 年拨付完结算款和质保金，对丰城、马

头、沙田、回龙镇等敬老院开展电梯维护和检验工作等；为



更好满足敬老院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舒

心舒适的养老环境，2024 年使用该笔资金为敬老院购买广场

舞播放器、棋牌桌椅以及拨付运营经费等。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来开展并推进相

关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我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

和集中供养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

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资金下达

文件为《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预算的通知》（韶财社

〔2023〕2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

复工程和开展敬老院电梯维护和检验工作，可以进一步保障

院内设施安全和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助于提高我县养老

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使用该笔资金为敬老院购



买广场舞播放器、棋牌桌椅以及拨付运营经费，能更好满足

敬老院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舒心舒适的

养老环境。因此使用该笔资金所开展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

职能，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3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135万元，

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3年使用了 107.425876万元、于 2024年

使用了 27.574124万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

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新丰县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监理结算款，丰城街道、马头、回龙敬老院

运营经费，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改造项目 3%质保

金，新丰县各镇（街）敬老院电梯维护保养费用，丰城、马

头、沙田、回龙敬老院特种设备检测-4间敬老院 4部电梯检

验费用，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棋牌桌椅采购，新丰

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梅坑镇敬老院广场舞播放器采购，

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改造提升项目(养老用房)钢筋保护层厚

度、样板墙和饰面砖粘结强度的检测服务费，新丰县六镇一

街敬老院洗衣房接通工程及沙遥梅敬老院消防整改工程结

算款以及新丰县丰城街道、梅坑、回龙、遥田镇等敬老院电

梯井加装抽水泵工程结算款。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通过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

改造提升工程，进一步强化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

集中供养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为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进一步强化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

供养能力，对马头区域性敬老院实施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

电梯井加装抽水泵、消防整改以及进行敬老院电梯维护和检

验等。

1.完工后可以进一步保障院内设施安全和老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

2.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目标 2：为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他们提

供更加舒心舒适的养老环境，为敬老院购买广场舞播放器、

棋牌桌椅、拨付运营经费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已使用完毕。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为 4家敬老院开展电梯检验；



（2）向 3家敬老院拨付运营经费；

（3）增加停车位 18个；

（4）新丰县五镇街敬老院道路沥青铺设工程验收合格；

（5）新丰县丰城街道、梅坑、回龙、遥田镇等敬老院

电梯井加装抽水泵工程和新丰县六镇一街敬老院洗衣房接

通工程及沙遥梅敬老院消防整改工程验收合格；

（6）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了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

效益实现情况：

（1）进一步提升了敬老院养老环境；

（2）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供养能力得

到进一步强化。

（3）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丰城街道、梅坑、回龙、遥田镇

等敬老院电梯井加装抽水泵工程结算款和新丰县六镇一街

敬老院洗衣房接通工程及沙遥梅敬老院消防整改工程结算

款，顺利完成了工程的施工建设工作，并验收合格。

（2）通过支付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改造提升项目(养老

用房)钢筋保护层厚度、样板墙和饰面砖粘结强度的检测服务

费，完成了该敬老院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样板墙和饰面砖粘

结强度的检测工作，取得检测报告。

（3）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

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

约风险。



（4）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梅坑镇

敬老院广场舞播放器和（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棋牌桌椅采购

费，进一步为敬老院老年人提供更加舒心舒适的养老环境。

（5）通过支付丰城、马头、沙田、回龙敬老院特种设

备检测-4间敬老院 4部电梯检验和维护保养费，使得敬老院

电梯能够安全平稳运行。

（6）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改造项目

3%质保金，完成了我局与该项目施工公司的合同约定，杜绝

了违约风险。

（7）通过支付丰城街道、马头、回龙敬老院运营经费，

有效保障了敬老院的正常运营。

（8）通过支付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监理

结算款，完成了该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及我局与监理公司的

合同约定，杜绝了违约风险。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比例

1
新丰县丰城街道、梅坑、回龙、遥

田镇等敬老院电梯井加装抽水泵

工程结算款

30,144.87 10.93%

2
新丰县六镇一街敬老院洗衣房接

通工程及沙遥梅敬老院消防整改

工程结算款

84,504.64 30.65%

3

用于拨付新丰县梅坑镇敬老院改

造提升项目(养老用房)钢筋保护

层厚度、样板墙和饰面砖粘结强度

的检测服务费

12,600.00 4.57%



4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梅

坑镇敬老院广场舞播放器采购
6,160.00 2.23%

5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棋牌

桌椅
3,840.00 1.39%

6
丰城、马头、沙田、回龙敬老院特

种设备检测-4间敬老院 4部电梯

检验费用 3,200.00 1.16%

7
马头镇敬老院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电梯检验费用

8
新丰县各镇（街）敬老院电梯维护

保养费用
21,000.00 7.62%

9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改造

项目 3%质保金
14,217.00 5.16%

10
丰城街道、马头、回龙敬老院运营

经费
71,064.59 25.77%

11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监理结算款
27,434.00 9.95%

12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

挡土墙修复工程经费（结算款和质

保金）

1,576.14 0.57%

合计 275,741.24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的支出符合预算的开支内容

和范围。资金的支出与预算内容、性质、用途基本相符，支

出符合各级财政部门有关财务支出制度以及本单位财务制

度的有关办法、规定。本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 2024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

经费 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3 年使用了 2 万元，该笔

资金主要用于 2023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2024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

2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保障敬老院各项日常工作开展，并进一步激励敬老

院工作人员工作效能，进一步规范敬老院管理，提升敬老院

管理服务水平，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提升敬老院入住率。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购买 2024 年各敬老院中秋节慰问品 0.78 万元；支持敬

老院安装“重温经典”频道费用 0.18 万元；拨付新丰县（马

头）区域性敬老院设施维护项目经费 1.04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农村养老服务“幸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

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 2024 年农村养老服务“幸

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1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

使用了 1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 2024 年农村养老服务“幸

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2024 年农村养老服务“幸

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1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利用农村现有的闲置房屋等设施资源，改造建设农

村养老服务建设“幸福计划”示范点，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精神

慰藉、娱乐活动、日间照料及托老服务，极大地提高我县农

村养老服务的能力和覆盖面。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拨付新丰县沙田镇新岭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经费 0.42 万

元；拨付新丰县黄礤镇高群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活动经费

0.58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省财政“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

工程”项目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4 年省财政“广东兜

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项目资金 558 万元，该笔资

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479.7834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

发放全县 173 名社工工资及补贴。以及乡镇(街道)、村(居)

社会工作服务站(点)建设，包括社会工作服务站运行设施设

备建设费用；为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等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工

作服务运转性支出，相关政策宣传、培训等费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运行等相关支出 7.2468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4 年持续推动社工站（点）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

建设，打造服务项目品牌，建成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

足群众服务需求、具有新丰特色的兜底民生服务体系。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我县双百社工意外保险以及薪

酬发放等。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粤民发

〔2020〕7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

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

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

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文件，我局

积极实施新丰县省级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以

进一步满足我县老年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因此，在

2024年，我局使用该笔资金建成了 3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5个居家养老服务站、1个长者饭堂，并同步开展了敬老院

改造提升、消防整改、适老化改造等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

县的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来开展并推进相关工作，从而持续推进新丰县省级

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以进一步满足我县老年

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大

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资金下达文件为《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 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粤财社〔2023〕355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 3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5个居家养老服务站、

1个长者饭堂，完成 5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对 2

家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提升，

并对部分敬老院开展消防整改。通过开展以上工作，能进一

步改善我县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更好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

求，为他们提供更加舒心舒适的养老环境。

因此使用该笔资金所开展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职能，

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4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688万元，截至目前，该笔资金已使用了

668.153127万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 2024年 5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

改造相关费用的支付，3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费用的支

付，15家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费用的支付，1个长者饭堂建

设费用的支付，以及部分敬老院改造提升和消防整改费用的

支付。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实施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试

点；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户数≥30；乡镇（街道）

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50%；养老服务体

系工程建设类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公办养老机构、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照顾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养老机

构消防隐患有效消除，消防安全防范能力不断提高。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

程，提升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力。

目标 2：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培育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扩大有效供给。

目标 3：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目标 4：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推动“长者饭堂”扩面



提质增效。

目标 5：加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治理，支持养老机

构消防安全升级改造和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

置消防设施器材，针对重大风险隐患进行整改，提高养老机

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88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已使用了 668.153127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实施 2 家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

（2）实施 5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

（3）建成 3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4）建成 15个居家养老服务站；

（5）建成 1个长者饭堂。

（6）各级工作任务及时完成；

（7）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8）建成项目均验收合格。

效益实现情况：

（1）进一步加强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2）持续提升了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

供养能力；

（3）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
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
比例

1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预付

款 30%
138,321.00 2.07%

2 沙田镇敬老院维修经费 8,000.00 0.12%

3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涉及

服务费

17,472.00 0.26%

4 新丰县梅坑镇梅西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经费
28,500.00 0.43%

5 新丰县回龙镇新村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经费
46,100.00 0.69%

6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进度

款（工程进度 80%）

172,492.00 2.58%

7
新丰县马头镇层坑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 30%
预付款

119,640.00 1.79%

8
新丰县丰城街道坳头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

30%预付款

92,559.00 1.39%

9 新丰县梅坑镇长江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经费
22,605.00 0.34%

10
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提升工

程

492,910.00 7.38%



11 新丰县各敬老院和福利院

过滤消防自救呼吸器采购
2,528.00 0.04%

12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预算编制
7,860.00 0.12%

13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设计费
53,442.00 0.80%

14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30%预付款
523,947.60 7.84%

15
新丰县回龙镇楼下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经费

缺会议纪要

280,000.00 4.19%

16 黄磜镇雪峒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改造建设设计费
14,760.00 0.22%

17 黄磜镇雪峒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改造建设造价费
2,000.00 0.03%

18 黄磜镇雪峒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改造建设 30%预付款
118,334.00 1.77%

19 马头镇军三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建设经费
150,000.00 2.24%

20 马头镇军二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建设经费
130,000.00 1.95%

21 马头镇石角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站建设经费
100,000.00 1.50%

22 遥田镇石教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建设经费
45,000.00 0.67%

23
丰城街道涧下村居家养老

服务站改造建设 30%预付

款

269,763.65 4.04%



24 黄磜镇敬老院经费--消防整

改
7,500.00 0.11%

25 沙田镇敬老院经费--（购买

2台电视）
6,998.00 0.10%

26 沙田镇敬老院经费（厨房气

改电）
100,000.00 1.50%

27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30%监理费
11,757.00 0.18%

28 遥田长者饭堂和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购买设施设备
100,000.00 1.50%

29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工程预

付款 30%
116,712.60 1.75%

30
新丰县马头镇福水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工程

设计费

12,250.00 0.18%

31
马头镇福水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改造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费

2,000.00 0.03%

32 新丰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80%进度款
873,246.00 13.07%

33
新丰县丰城街道涧下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

30%监理费

7,122.00 0.11%

34
新丰县黄磜镇雪峒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项目

30%监理费

3,288.00 0.05%

35
新丰县丰城街道涧下村、坳

头村及马头镇层坑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工程

8,316.00 0.12%



造价咨询费

36
新丰县马头镇、遥田镇和回

龙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

项目预算编制费

2,000.00 0.03%

37
新丰县马头镇福水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工程

30%预付款

114,093.00 1.71%

38
新丰县马头镇福水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项目

30%监理费

3,170.00 0.05%

39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工

程设计费

12,531.00 0.19%

40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费

2,000.00 0.03%

41 丰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购买设施设备
26,610.00 0.40%

42 西区社区长者饭堂排水改

造
30,806.00 0.46%

43 沙田镇咸水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提升资金
40,000.00 0.60%

44
丰城街道涧下、坳头村及马

头镇层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改造建设工程设计费

50,298.00 0.75%

45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工程进

度款百分之 80
196,043.59 2.93%



46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宣传制作
4,127.00 0.06%

47 遥田镇长者饭堂加建厨房

经费
40,000.00 0.60%

48
新丰县马头镇、遥田镇和回

龙镇适老化改造工程项目

百分之 30预付款

92,362.50 1.38%

49
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功能室购买监控

设备

8,000.00 0.12%

50
新丰县黄磜镇雪峒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项目

进度款百分之 80
197,224.94 2.95%

51 沙田镇敬老院整改经费 50,000.00 0.75%

52
丰城街道东瓜坑养老服务

中心、坳头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购买设施设备费用

71,800.00 1.07%

53
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改造建设项目监理

费

11,648.00 0.17%

54
新丰县马头镇、遥田镇、回

龙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

项目监理费

8,611.00 0.13%

55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工程结

算款 97%
101,176.52 1.51%

56 新丰县遥田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改造项目结算款 97% 173,919.46 2.60%

57 新丰县丰城街道坳头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结
214,633.10 3.21%



算款

58
新丰县丰城街道双良村、长

陂村居家养老服务建设经

费

30,630.00 0.46%

59 回龙镇长者饭堂（圩镇）建

设经费
110,000.00 1.65%

60
新丰县黄磜镇雪峒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项目

监理费结算款

7,673.00 0.11%

61
新丰县马头镇层坑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百分

之 97结算款

274,438.79 4.11%

62
新丰县黄磜镇雪峒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工程

结算款百分之 97
76,074.49 1.14%

63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设施维护项目经费
5,774.30 0.09%

64
新丰县丰城街道涧下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

80%工程进度款

449,606.10 6.73%

65
新丰县丰城街道横坑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修缮项目预

算编制服务费

2,000.00 0.03%

66
新丰县马头镇、遥田镇和回

龙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

项目结算款

134,753.62 2.02%

67
新丰县丰城街道横坑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修缮项目全

部工程款

26,265.08 0.39%

68 新丰县丰城街道龙文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改造建设项
10,811.00 0.16%



目工程监理费

69
新丰县丰城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监理服

务费

17,026.93 0.25%

合
计

6,681,531.27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4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的支出符合预算的开支内容和范围。资金的支出与预算内

容、性质、用途基本相符，支出符合各级财政部门有关财务

支出制度以及本单位财务制度的有关办法、规定。本项目资

金支出合理、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财政社工双百工程项目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4 年市财政社工双百

工程项目资金 215.423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

了 173.0814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全县 173 名社工

工资及补贴。以及乡镇(街道)、村(居)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建设，包括社会工作服务站运行设施设备建设费用；为困难

群众、特殊群体等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工作服务运转性支出，

相关政策宣传、培训等费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运行等相关支出 173.0814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4 年持续推动社工站（点）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

建设，打造服务项目品牌，建成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

足群众服务需求、具有新丰特色的兜底民生服务体系。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市级长者饭堂建设运营经费、城市居家养

老服务试点运营经费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韶关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4 年市级长者饭堂建

设运营经费、城市居家养老服务试点运营经费和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资金 2.4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0.6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用于老人用餐补贴费用、配餐企业

购买服务费、配餐点购买服务费用、聘用管理长者饭堂服务

人员费用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2024 年购买镇（街）长

者饭堂场地险 0.6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不断加强长者饭堂的建设运营，把有助餐需求的农村老

年人保障好、服务好。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购买新丰县马头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含长者饭堂)场地保险费用、新丰县遥田镇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含长者饭堂)场地保险费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0751-2284623

填报日期：2025年 3月 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1.新丰县民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草拟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和监督检查。

（2）负责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

（3）负责全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

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申报工作，

负责县级和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

纠纷、界桩管理和地名普查工作，负责地名命名、更名、销

名审核工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档案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困境儿童、

特困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5）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全县婚姻登记、

婚姻服务和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6）按照管理权限对县本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社会组织信用体系、综合监



管体系建设。协助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7）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8）负责管理、使用、发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市民政局交

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办公室、社会救助股、老龄工作和养老服

务股、社会事务股。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1.立项的背景和目的：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粤民发

〔2020〕7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

（粤府办〔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

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文件，

我局持续实施全县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为提升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照护服务、兜底保障和集中供养能力，

2022年马头镇人民政府启动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

坡、挡土墙修复工程，于 2024 年拨付完结算款和质保金，

同时在 2024 年，完成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因此，我局通过使用“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来开展并推进相

关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我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

和集中供养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立项的依据：《关于印发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府〔2021〕

1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生十

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粤府办

〔2023〕20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提质增效的通知》（粤民函〔2024〕56号）。

3.资金来源：该笔资金来源于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资金下达

文件为《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预算的通知》

（粤财社〔2024〕113号）。

（三）项目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关系

我局承担着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能，通过使用

该笔资金建成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

复工程和马头区域性敬老院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

以进一步保障院内设施安全和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助于

提高我县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因此使用该笔资

金所开展的工作均符合我局工作职能，并契合我县民政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

（四）资金额度

2024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 41万元，

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年使用了 36.659238万元。

（五）主要用途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

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新丰县（马头）区

域性敬老院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务费。

（六）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十四五”时期期养老服务主要发展指标养老

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 2023 年大于或等于 50%。县级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覆盖率到 2023年期中值大于或等于 80%，

街道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在达到 100%。

2024年阶段性目标：

目标 1：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

升工程。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5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已使用

36.659238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完成程度：

（1）完成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



修复工程；

（2）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3）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土墙修复

工程验收合格。

效益实现情况：

（1）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照护能力和集中供养能力得

到进一步强化。

（2）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服务费，顺利完成了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

老院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取得调查报告。

（2）通过支付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护坡、挡

土墙修复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完成了合同约定，杜绝了违

约风险。

表 1：预算资金支出及占比情况表

序

号
支出内容 金额（元）

占总支出

比例

1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

务费

30000 8.18%

2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

院护坡、挡土墙修复工程经
336592.38 91.82%



费（结算款和质保金）

合

计
36.659238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养老服务）资金的支出符合预算的开支内容

和范围。资金的支出与预算内容、性质、用途基本相符，支

出符合各级财政部门有关财务支出制度以及本单位财务制

度的有关办法、规定。本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规。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广东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 8 万

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8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街道（乡镇）层面具有一定服务规模、运营相对稳

定成熟的老年助餐点购置或更新相关设施设备，并适当向农

村地区倾斜，引导建立可持续、可推广复制的运营机制与模

式。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支持街道（乡镇）层面

具有一定服务规模、运营相对稳定成熟的老年助餐点 8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支持街道（乡镇）层面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

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便捷性、可及性。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拨付我县下拨各镇（街）长者饭堂补

助资金 7.5 万元；下拨马头镇军二村长者饭堂设施设备项目



资金 0.5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办理老人优待证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办理老人优待证经费

0.19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0.0372 万元，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我县办理老人优待证书费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办理老人优待证经费已使用

0.0372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帮助全县老人办理老人优待证，让老年人乘坐车、

船等交通工具享受优先购票、进出站、检票、上下车船等服

务，进入市内政府投资主办或者控股的公园、文化宫、博物

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展览馆、图

书馆等，享受免费待遇等等，确保办证及时率和发放率达到

100%；切实保障老年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

服务水平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断提升老年人

的获得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我县办理老人优待证书费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责任保险费用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0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

责任保险费用 1.98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1.134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我县养老服务机构 105

张床的责任保险。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责

任保险费用已使用 1.134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已完成绩效目标，为养老机构参保率达 100%，提升我县

敬老院风险管控水平，有效降低政府治理潜在风险稳控成

本。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我县养老服务机构 105张床的责

任保险。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0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经费

0.9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0.9 万元，该笔资

金主要用于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活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

活动 0.9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支持社区、社工站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活动，有

效加强我县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拨付马头镇开展农村留守老人活动经费 0.5 万元；拨付

回龙镇开展农村留守老人活动经费 0.4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老龄事业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老龄事业经费 0.5 万元，

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0.5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

于参加韶关市举办的第三届“奋进新征程 银龄展风采”老

年人文艺比赛。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开展老龄事业相关活动

0.5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有效组织老年群众组织及时开展慰问与关爱高龄

与困难老年人各项活动,完善老年人信息库,保障老年人权

益、逐步提高老年人健康。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参加韶关市举办的第三届“奋进新征

程 银龄展风采”老年人文艺比赛。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为 60 周岁以上老人统筹购买银龄安康老人险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为 60 周岁以上老人统筹

购买银龄安康老人险资金 5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

使用了 51.813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为我县 60 周岁以上

老人统筹购买银龄安康老人险。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 60 周岁以上老人统筹购买

银龄安康老人险资金已使用 51.813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发挥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要求，增加养老保障渠道，减轻政府和个人负担，提高

老年人生活质量。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为我县 60 周岁以上老人统筹购买银

龄安康老人险。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慰问百岁及特殊老年人项目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慰问百岁及特殊老年人项

目资金 2 万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2 万元，该

笔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慰问百岁及特殊老年人活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开展慰问百岁及特殊老

年人活动 2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努力解决老年人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全县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开展 2024 年“敬老月”慰问百岁及特殊老年人活动，发

放慰问金 2 万元。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附件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长者饭堂运营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李峒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新丰县财政局下达了长者饭堂运营经费 40 万

元，该笔资金我局于 2024 年使用了 40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

用于 2024 年各镇（街）长者饭堂运营补贴经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8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2024 年各镇（街）长者

饭堂运营补贴 40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有效保障我县老年人就餐的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拨付我县各镇（街）长者饭堂运营经

费。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社会救助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社会福利院（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黄河浪

联系电话：0751-2256857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资金评价年度的资金额度、资金分配方式、主

要用途和绩效目标等情况。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83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按每月支付，已支付完成。

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预期总体目标：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及

未成年人予以救助，保障对象得到应有的照顾，保障流浪乞

讨人员生活权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项目纳入预算后，按

既定的实施计划、支出进度实施项目，已完成项目的绩效目

标。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使用为临时救助经费，生活救助经费，寻亲、返乡

救助经费，临时安置经费，矫治教育治经费，县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安置中心护理员及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经费，已按资金

用途要求支付资金，达到使用绩效目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社会救助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社会福利院（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黄河浪

联系电话：0751-2256857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资金评价年度的资金额度、资金分配方式、主

要用途和绩效目标等情况。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按每月支付，已支付完成。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预期总体目标：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予以必

要的生活及医疗康复等方面的救助，确保及时安置流浪乞讨

滞留人员，保障流浪乞讨滞留人员得到妥善照料安置，明显

提高救助管理水平。项目纳入预算后，按既定的实施计划、

支出进度实施项目，已完成项目的绩效目标。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分为县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安置人员生活费，县

流浪乞讨人员安置人员的医疗及康复费，县流浪乞讨安置人

员中心聘请护工费用，已按文件要求使用资金，达到绩效目

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殡仪馆（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吴永乐

联系电话：1363108611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新丰县殡仪馆是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主管单位是新丰县民政局。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县有关殡葬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参与检查、

督促有关殡葬改革落实情况；负责殡葬改革宣传教育，指导

群众性殡葬服务组织开展有关工作；为公益和经营性公墓、

骨灰安放处的建设与规划提供技术性指导。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符合免除基本服务费用规定在本县

殡仪馆火化的，丧事操办人在结算殡仪服务费用时，由县殡

葬管理所（殡仪馆）直接按照实际发生的免费服务项目和标

准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项目得分 9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资金支出具有较好的规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用支出

等制度都严格执行；不存在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

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2.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减轻了群众治丧费用，节约了成本；也为我县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治丧环境和服务，也宣传了



文明治丧，革除不良治丧风气，树立良好新风气奠定了基础；

有效遏制了旧的不良土葬给环境造成大的破坏，为社会的持

续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3.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项目实施过程比较规范,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

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省财政 2024 年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补助

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殡仪馆（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吴永乐

联系电话：1363108611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新丰县殡仪馆是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主管单位是新丰县民政局。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县有关殡葬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参与检查、

督促有关殡葬改革落实情况；负责殡葬改革宣传教育，指导

群众性殡葬服务组织开展有关工作；为公益和经营性公墓、

骨灰安放处的建设与规划提供技术性指导。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符合免除基本服务费用规定在本县

殡仪馆火化的，丧事操办人在结算殡仪服务费用时，由县殡

葬管理所（殡仪馆）直接按照实际发生的免费服务项目和标

准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项目得分 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资金支出具有较好的规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用支出

等制度都严格执行；不存在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

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4.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减轻了群众治丧费用，节约了成本；也为我县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治丧环境和服务，也宣传了



文明治丧，革除不良治丧风气，树立良好新风气奠定了基础；

有效遏制了旧的不良土葬给环境造成大的破坏，为社会的持

续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5.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项目实施过程比较规范,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

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四）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新丰县殡仪馆差拨人员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殡仪馆（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吴永乐

联系电话：13631086113

填报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一、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新丰县殡仪馆是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主管单位是新丰县民政局。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县有关殡葬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参与检查、

督促有关殡葬改革落实情况；负责殡葬改革宣传教育，指导

群众性殡葬服务组织开展有关工作；为公益和经营性公墓、

骨灰安放处的建设与规划提供技术性指导。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保障我馆一名差拨人员的人员经费

支出。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项目得分 89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资金支出具有较好的规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用支出

等制度都严格执行；不存在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

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6.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保障了我馆 1 名差拨人员的工资，房补，绩效等费用支

出。

7.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项目实施过程比较规范,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

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五）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